
   浙江大学行政服务办事大厅服务事项信息表
编制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编制日期：2013年2月18日
	事项类别
	公共服务

	事项名称
	研究生证补办

	事项编码
	

	服务依据
	浙江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 浙大发研〔2005〕123号

	服务对象
	遗失研究生证的研究生

	对象类别
	学生

	前置条件
	

	申报材料
	1. 提交《补发研究生证申请表》，申请表需经所属院系研究生科签字并盖章。

2．提交1寸照片1张。

	表格下载
	《补发研究生证申请表》
http://grs.zju.edu.cn/News/html/grs/pygcjgl/xjgl/xjgl_bszn/2008-09-17/248-20080917161920.html

	办事流程
	学生本人下载填写《补发研究生证申请表》→学院研究生科签署意见→交办事大厅窗口，由研究生院审核制作→学校用印→窗口领取

	前置部门
	所在院系

	后续部门
	办事大厅党办校办窗口

	用印情况
	1.部门业务章（ ）  2.部门公章（ ） 3.学校公章（√）

4．其他（ ）

	事项类型
	1.即办件（）  2.承诺件（  ） 3.联办件（√ ）  4.其他（ ）


	
	

	
	

	
	

	受理部门
	研究生院

	决定部门
	研究生院

	办理窗口
	行政服务办事大厅30号窗口

	办理时间
	周一至周五上班时间（寒暑假除外）

	咨询电话
	

	监督电话
	


填表说明：

补发研究生证注意事项

  1、表格基本信息需要填写完整；
  2、院系意见必须签署；
  3、火车到站站名须要同家庭所在地关联，以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到站名为准，更改需要提供相关证明；

